
出国（境）费用报销流程及填写说明

一、报销流程
1、在职职工：出访人回国后填写《因公临时出国（境）人员事后公示信息表》（附件1，表格中出访总结必须500字以上。少于500字会被外事打回），电子版发给张鑫。学生忽略本条。
2、出访人打印并填写《外汇开支核销表》（附件2，填写办法见后）
[bookmark: _GoBack]3、将填写完成的《外汇开支核销表》、全部出访票据、支付凭证、护照首页、出入境章复印件，学生还需要研究生部批件复印件一并交至张鑫处核对（缺一不可），在职职工需一同交回因公护照。
4、外事审核完毕后，等待张鑫联系您，核对并签字。
如有不清楚，请电话联系62661642 张鑫

二、核销表的填写方法（示例见附件2）
1、第1页 总表
（1）以北京出发登机牌和目的地回国首站登机牌上的实际出访时间为准填写“出国时间”，实际出访时间必须在因公批件/学生适用研究生部审批表的时间范围内，提前出发或延期返回都属于违反外事纪律。
（2）“外汇开支核销记录”的填写请见4。
2、第2页 有单据部分
（1）以出访欧洲为例（附件3），根据您实际票据信息，每一张发票的金额都必须单独列出，不能合计，不能写成总额。在核销表第2页“交通费”下方依次填写10093、2358和4683（每一张发票的金额都必须单独列出，不能合计，不能写成总额），并在右侧用括号括起来写“人民币”币种或者其它币种，；依次往下填写“住宿费”、“会议注册费”和“外事费”；
（2）由于第2页没有“外事费”和“注册费”两个栏目，所以需在“公杂费”一列下填写这两种费用明细，并在币种后手写添加“外事费”或“注册费”。
3、第3页 无单据部分
（1）请按照《各国家和地区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开支标准表（2014年）》附件4和《各国家和地区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开支标准表》附件5中出访国家的伙食费和公杂费填写相关补助；
（2）在表头右侧的币别处填写“欧洲”，并以第1页确定的实际出访时间（按天计算）填写“伙食费”和“公杂费”补助；
（3）在伙食费和公杂费对应的最下方的“合计”处分别计算并填写总数。
4、第1页 总表“外汇开支核销记录”
回到第1页总表，将第2页和第3页的“住宿费”等总数依次誊抄在第1页；

三、出国（境）费用说明
    以《中国科学院教学科研学术类因公临时出国（境）经费管理办法（暂行）》为准：
1、允许报销的费用包括：
（1）住宿费（严格按照《各国家和地区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开支标准表（2014年）》和《各国家和地区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开支标准表》实报实销，超标部分严禁报销）
（2）往返机票（行程单有“GP”政府采购标记，否则需事前征得财务批准）
（3）城市间交通费（仅仅指国外一个国家不同城市之间的交通费）
（4）酒店和机场之间往返交通的公共交通费。
（4）注册费（会议注册费中有明细显示存在lunch pack等午餐费的，伙食费不再补助）
（5）外事手续费，包括签证费、护照照片费、报销费、外方邮寄邀请信的快递费
    以上费用均须提供正式有效发票和支付证明（如会议注册费不仅仅有通知，还包括刷卡记录或网页支付凭证）
    请在开具发票时尤其注意：
（1）正式抬头纸打印发票、含有签字或盖章发票、手写发票为国/境外有效发票，其余均视为无效；
（2）发票上必须有金额，无金额的票据无法核销。
2、包干补贴的费用包括：
（1）伙食费
（2）公杂费（指用于当地市内交通、邮电、办公用品和必要的小费等项目）。
    以上费用不需要提供发票。根据国家标准按国家/地区、人数和天数的不同标准给予补贴。
3、以下费用均不得报销：
（1）参加宴会、酒会、招待会费用、酒店吧台酒水费用（多在住宿费明细中显示，需要在住宿费总数中减掉）
（已包含在伙食费中给予补贴）
（2）当地市内交通费、网费和电话费
（已包含在公杂费中给予补贴）
（3）出游参观费用
（4）礼品、书籍
（5）其他私人花销等



